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方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１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变动暨新义务人股改业绩承诺

履行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收到王明华先生传真的 《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１

）辽西执字第

３２

号》、《关于履行股改业绩承诺义务的函》，辽源

大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９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３％

）

经司法裁定过户至王明华先生名下（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王明华先生承诺，在完成股权过户后，上述

１０９０

万股股份对应的

７５６９．９７

万

元股改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由王明华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履行。

本公司将督促王明华先生遵照承诺在限定时间内履行股改业绩承诺义务。

特此公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方源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ＳＴ

方源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６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王明华

住 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宁城街

２５

号

通 讯 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宁城街

２５

号

邮编：

３２５０２４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

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

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其通过司法裁定获得辽源大成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ＳＴ

方源股份的结果。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人 指 王明华

上市公司

、

ＳＴ

方源 指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由于司法裁定

，

王明华获得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ＳＴ

方源

１０９０

万股

，

从而导致王明华获得上市公司股份超过

５％

的

行为

司法裁定书 指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下达的民

事裁定书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准则

１５

号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

益变动报告书

》

上市规则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资料如下表所示：

名称 王明华

性质 自然人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是否有其他国家居留权 否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宁城街

２５

号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３２１１９７００１０８３６１８

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宁城街

２５

号

联系电话

１３７７７７６６８８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介绍

不适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

ＳＴ

方源

１０９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共

计

５．７３％

的股份。 除此之外，王明华不再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

在外的股份。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王明华通过司法裁定的方式，获得了辽源大成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

ＳＴ

方源

５．７３％

股权，合计

１０９０

万股股份。

通过本次权益变动，王明华将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战略投资。

二、持股计划

此次股权受让以后，王明华暂无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但不排

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

ＳＴ

方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在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王明华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增、减持

ＳＴ

方源的股份，将按法律法

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

ＳＴ

方源股份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王明华未持有

ＳＴ

方源的股权。

本次交易后，王明华直接持有

ＳＴ

方源

５．７３％

的股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１

、《司法裁定书》的当事人

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方：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王明华

２

、转让股权数量和比例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

５．７３％

的股权予王明华。

３

、股权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

转让的股权为法人股，非国有股股权，股权性质变动为个人股。

４

、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为

３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抵偿欠款）。

５

、转让方式和付款安排

转让方式：司法裁定

付款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前

６

、司法裁定时间、生效时间及生效和终止条件

裁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生效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生效条件：自送达后之日起生效

终止条件：无

７

、特别条款

无

三、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

ＳＴ

方源股权存在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获得的

ＳＴ

方源

５．７３％

的股份还未过户。

权利限制情况：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为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

司

５．７３％

股权，合计

１０９０

万股，上述股份目前全部为限售流通股，因此，王明华通

过司法裁定获得的

１０９０

万股上市公司股份也同样处于限售状态，且对应的股权

分置改革业绩承诺义务尚未履行。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人和本人直系亲属买卖

ＳＴ

方源股票情形的自查情况：

经自查，本人和本人直系亲属在本报告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没有买卖

ＳＴ

方源流通股股票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需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信息，也不存在根据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与签署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了声明，对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了承诺和保证。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义务人：王明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王明华身份证明文件；

２

、司法裁定书；

３

、在权益变动报告公告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知情人买

卖

ＳＴ

方源股票的自查报告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明文件；

二、备置地点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方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２６６０３１３－８１８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 公 司 所 在

地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荣五金国

际机械广场商贸大厦四楼

股票简称

ＳＴ

方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王明华

信息 披 露 义 务

人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宁

城街

２５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 一 致 行 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 披 露 义 务

人是 否 为 上 市

公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

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控制股份数量

：

０

股 控股比例

：

０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０９０

万股 控股比例

：

５．７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义务人：王明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方源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ＳＴ

方源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６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辽源经济开发区东北袜业工业园区

１＃

楼

通 讯 地 址：辽源经济开发区东北袜业工业园区

１＃

楼

邮编：

１３６２００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

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

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其因司法裁定减少持有的

ＳＴ

方

源股份的结果。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公司 指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ＳＴ

方源 指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由于司法裁定

，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

ＳＴ

方源

１０９０

万股

，

从而导致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减少上市公司股

份超过

５％

的行为

司法裁定书 指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下达的民

事裁定书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准则

１５

号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

益变动报告书

》

上市规则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资料如下表所示：

名称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明华

注册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５０

年

３

月

９

日

注册地址及住所 辽源经济开发区东北袜业工业园区

１＃

楼

营业执照编号

２２０４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２０４９０５５０４６３２６１

经营范围

清洁能源

、

农业生产加工

、

物流

、

房地产开发

、

电子科

技

、

生物科技

、

通讯设备

、

网络技术

、

冶炼

、

矿业开采以

上项目的投资

通讯地址 辽源经济开发区东北袜业工业园区

１＃

楼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７－３１８８５０８

主要股东 王明华先生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介绍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在其

他公司兼

职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

权

王明华

３３０３２１１９７００１０８３６１８

执 行 董 事

（

兼经理

）

中国 温州

巨泰特种

钢有限公

司董事长

否

谢代清

５１０７２１１９７２０８２６２５７１

监事 中国 江油 否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通过本次交易减少

ＳＴ

方源

１０９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共

计

５．７３％

的股份。 除此之外，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

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因司法裁定，转让持有的

ＳＴ

方源

５．７３％

股权，合计

１０９０

万股股份。

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将偿还债务。

二、持股计划

此次股权转让以后，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暂无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的计划，但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

ＳＴ

方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增、

减持

ＳＴ

方源的股份，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

ＳＴ

方源股份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ＳＴ

方源

１０９１５３４１

股限售流通股股

份，占

ＳＴ

方源总股份的

５．７３％

。

本次交易后，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

ＳＴ

方源

１５３４１

股限售流通股

股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１

、《司法裁定书》的当事人

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方：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王明华

２

、转让股权数量和比例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

５．７３％

的股权予王明华。

３

、股权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

转让的股权为法人股，非国有股股权，股权性质变动为个人股。

４

、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为

３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抵偿欠款）。

５

、转让方式和付款安排

转让方式：司法裁定

付款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前

６

、司法裁定时间、生效时间及生效和终止条件

裁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生效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

生效条件：自送达后之日起生效

终止条件：无

７

、特别条款

无

三、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

ＳＴ

方源股权存在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转让的

ＳＴ

方源

５．７３％

的股份还未过户。

权利限制情况：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为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

司

５．７３％

股权，合计

１０９０

万股，上述股份目前全部为限售流通股，因此，王明华通

过司法裁定获得的

１０９０

万股上市公司股份也同样处于限售状态，且对应的股权

分置改革业绩承诺义务尚未履行。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直系亲属及相关知情人买卖

ＳＴ

方源

股票情形的自查情况：

经自查，本公司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签署之日

起前

６

个月内，没有买卖

ＳＴ

方源流通股股票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需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信息，也不存在根据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与签署

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了声明，对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及完整性进行了承诺和保证。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王明华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２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证明文件；

３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

明文件；

４

、司法裁定书；

５

、在权益变动报告公告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知情人买

卖

ＳＴ

方源股票的自查报告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明文件；

二、备置地点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方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２６６０３１３－８１８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 公 司 所 在

地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荣五金国

际机械广场商贸大厦四楼

股票简称

ＳＴ

方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 披 露 义 务

人住所

辽源经济开发区东北袜业工业园

区

１＃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 一 致 行 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 披 露 义 务

人是 否 为 上 市

公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

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控制股份数量

：

１０９１．５３４１

万股 控股比例

：

５．７３％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５３４１

万股 控股比例

：

０．０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 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法定代表人： 王明华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２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

方式送达各位董事。董事会

９

名董事均参与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力合高科技有限公司转让深圳市力合薄膜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参股公司深圳力合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高科”）通

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力合薄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

薄膜”）

６１．８１８２％

的股权，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

该部分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价格。

此项交易不需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力合高科情况介绍

力合高科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注册资本

５００３．９４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冯冠平，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石英晶振、石英传感器、人体成份监测仪、体重仪、营养秤、

口袋秤、高清播放器、数码相框、

ＵＳＢ

接收机、车载控制箱、车载机顶盒、手持机；

经营进出口业务。 本公司持有力合高科

２０．９８３％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力合高科总资产

２７８

，

４５９

，

４５０．０７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１５１

，

５８７

，

８５２．３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４５３

，

５６８．２６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力合薄膜情况介绍

力合薄膜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注册资本

５

，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月秋，

经营范围：

ＴＮ

、

ＳＴＮ

、

ＩＴＯ

镀膜玻璃、人体秤玻璃镀膜、

ＰＣ

、亚克力镀膜产品的研发

与生产；光电显示产品、触摸屏用镀膜产品及组件的研发与销售；普通货运；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力合高科

３４００ ６１．８１８２

李益芳

１１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李月秋

６６５ １２．０９０９

胡安春

３３５ ６．０９０９

合 计

５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经深圳民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６３

，

９１９

，

８２３．３４

元， 总负债

９８

，

７７６

，

５８３．４２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５

，

１４３

，

２３９．９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１

，

５６０

，

０４２．７３

元，实现营业利润

７

，

５０９

，

１０８．６７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９４５

，

２１４．１９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５

，

８２４

，

９５３．１６

元。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挂牌转让价格不低于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该部分股权对应的

净资产评估价格。

（四）交易目的及影响

力合高科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力合薄膜股权，有利于进一步理顺股权投

资结构。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3

月

31

日 星期四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国工商银行网上交易申购费率

优惠的公告

为进一步答谢投资者， 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对通过工商银

行

"

金融

@

家

"

电子银行申购本公司指定开放式基金产品的申购费率继续实行费

率优惠。

一、活动时间

2011

年

4

月

1

日

-2012

年

3

月

31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二、适用基金

本公司参加此次优惠活动的基金有：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系列行业类别证

券投资基金（其三只子基金分别为：泰达宏利成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162201

）、泰达宏利周期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02

）、泰达宏利稳

定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03

））、泰达宏利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代码

162204

）、 泰达宏利风险预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162205

）、泰达宏利效率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07

）、泰达宏利

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08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09

）、泰达宏利集利债券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162210

）。

三、优惠费率说明

个人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WAP

）和个人电话

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

(

即实际申购费

率

＝

原申购费率

×0.8)

，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含

分级费率）低于

0.6％

（含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各只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只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四、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在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

手续费， 不包括各只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

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

、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本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将另行公告。

3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投资者投资于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

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

中国工商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mfcteda.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

698-8888

（免长话费）或

010－66555662

2

、中国工商银行网址：

www.icb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31

日

关于招商基金旗下基金继续参加

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工商银行

"

）协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决定旗下招商安泰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7001

）、招商安泰平衡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17002

）、 招商安泰债券投资基金

A

类 （基金代码：

217003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7005

）、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前端）（基金代码：

161706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17009

）、招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7010

）、招

商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7012

）、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7013

）、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7015

）、招商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7016

）、招商上证消费

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217017

）、招商标普金砖四

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1714

）继续参加中国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电

子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产品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调整后的优惠内容公告

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WAP

）和个人

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及期限：

2011

年

4

月

1

日

-2012

年

3

月

31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投资者通过中国

工商银行电子银行申购以上基金产品继续享有费率优惠。

三、具体优惠费率：

个人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WAP

）和个人

电话银行申购以上基金，其申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0.6%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0.6%

（含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1.

中国工商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

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

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

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

费。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cmfchina.com

2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400-887-9555

3

、中国工商银行网址：

www.icbc.com.cn

4

、中国工商银行电话银行：

95588

六、风险提示：

1.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及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业务规则等信息，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

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2.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中信银行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经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中信银行

"

）协商决定，自

2011

年

3

月

31

日起在中信银行开通本公司旗下天治财富

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50001

）、天治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350002

）、天治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3503

）、

天治天得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350004

）、天治创新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350005

）、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50006

）、

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50007

）的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含申购手续费

)

。

投资者在中信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需遵循本公司和中信

银行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本公司网站：

www.chinanature.com.cn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6-4800

（免长途通话费用）、

021-34064800

3

、中信银行网站：

bank.ecitic.com

4

、中信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5558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31

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继续参加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协商一致，决

定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天治创新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50005

）、

天治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50007

）继续参加工商

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WAP

）和个人电话银

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 优惠活动期限：

2011

年

4

月

1

日

-2012

年

3

月

31

日 （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

间）。

三、优惠活动的内容

1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

WAP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0.6%

；原申购费

率低于

0.6%

（含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

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办理上述业务需遵循本公司和工商银行最新的相关

规定及公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工商银行。

四、重要提示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上述基金产品的申购手续费，不

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五、咨询办法

1

、本公司网站：

www.chinanature.com.cn

2

、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64800

（免长话费） 、

(021)34064800

3

、工商银行网址：

www.icbc.com.cn

4

、工商银行电话银行：

9558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31

日


